社会福利机构审批流程



申办人备齐有关资料向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提出申办社会福利机构的筹办申请。





受理的民政部门作出同意筹办或者不予同意筹办的决定，并将审核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办人





经同意筹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具备开业条件时，备齐资料向民政部门申请领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





合格的，由民政部门发给《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不合格的，将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办人





申办人取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后，到民政部门办理民办非企业登记手续








